附件

酒驾交通违法人员逾期未接受处理情况告知一览表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现将罗万昌、罗永本等5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:
	序号
	当事人
	驾驶证号
	违法时间
	违法地址
	违法行为
	处罚依据
	拟作出的行政
处罚决定

	1
	罗万昌
	35*************551
	2025-08-07 19:53:00
	省道308线省道308线尤溪段350公里500米
	1.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
3.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9条第1款第1项、第2款；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1条第1项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条,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0条第3项
	1.处罚1000元
2.处罚30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300元





	2
	罗永本
	35*************039
	2025-08-12 00:28:00
	尤溪县城关解放路与中心路交叉路口
	1.醉酒驾驶、驾驭非机动车、畜力车
	1.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64条
	1.处罚2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20元


	3
	黄启苏
	35*************014
	2025-08-17 21:19:00
	尤溪县城关东湖路路段
	1.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3.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、旅游客运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条,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0条第3项
3.《机动车登记规定》第七十八条第四项
	1.处罚1000元
2.处罚200元
3.处罚2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220元


	4.
	宋健华
	35*************015
	2025-08-17 20:11:00
	尤溪县城关东湖路路段
	1.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
	1.处罚100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000元


	5
	姜其茂
	35*************01X
	2025-08-03 21:26:00
	尤溪县西城镇城西新村21排路段
	1.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非汽车类机动车
3.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4. 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、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1条第1项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条,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0条第3项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、第九十五条、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65条第1项

	1. 处罚1000元
2. 处罚300元
3. 处罚0元
4. 处罚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3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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